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周村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周政办发〔2023〕8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336号）、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淄博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21〕5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区政府决定对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调整，现通知如下：

将区民政局的“周村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”和“周村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”等2项决策事项调整出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。

二、其他未调整事项，各具体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规定履行相关程序。
附件：周村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      （调整后）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12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周村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（调整后）
	序

号
	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名称
	决策基本内容
	决策具体

承办部门
	决策依据
	决策程序
	完成时限

	1
	周村区“十四五”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
	规划明确总体布局，通过床位、人力、设备、信息、技术等方面的资源配置，在“十四五”期间打造公共卫生服务体系、医疗服务体系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、中医药服务体系、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、卫生健康监督体系等6项服务体系。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医院、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主体，以“一老一小”为重点人群的卫生健康服务机构为补充，以卫生健康监督为保障，传承创新特色中医药服务，面向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，提供健康促进、预防保健、治疗、护理、康复、安宁疗护等健康全过程的连续型医疗卫生服务。
	区卫生健康局
	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、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淄政发〔2023〕1号）
	根据省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拟定方案，履行征求公众意见、专家咨询论证、社会稳定风险性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。
	2023年12月底

	2
	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
	《意见》主要分为总体要求、主要任务、保障措施3大部分。从加强体系建设、强化技术支持、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、提升公共卫生设施、强化病媒生物防制、开展无烟环境建设、常态长效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、大力推进卫生城镇创建、推进健康细胞建设、倡导文明健康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10个方面确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内容和举措。
	区卫生健康局
	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、《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淄博市“十四五”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》（淄卫发〔2022〕2号）

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“十四五”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3〕31号）、《周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（周政发〔2021〕41号）
	根据省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拟定方案，履行征求公众意见、专家咨询论证、社会稳定风险性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。
	2023年12月底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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